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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给出的规

则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电工技术学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电工技术学会标准工作委员会源网荷储互动技术工作组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经济技术研究院、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清华四川能源

互联网研究院、南京东博智慧能源研究院有限公司、深圳市中电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葛毅、任佳依、谢珍建、张文嘉、田方媛、王旭、袁伟、彭涛、彭竹弈、郑嘉琪、

牛文娟、程锦闽、刘柏良、刘国静、张宁、杜尔顺、王鹏、黄明宇、袁凯、杨冬海、邰伟、张敏敏。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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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能源是主战场，电力是主力军。源网荷储资源协同规划，是推进

电力系统低碳转型的关键路径。通过将电源、电网、负荷、储能等各类要素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系统性规划，

在满足碳配额等绿色刚性约束的前提下，实现电力系统整体效率的提升。

为规范指导源网荷储协同规划，亟需制定一套统一的协同规划技术导则。本文件旨在确立新型电力系

统源网荷储协同规划的通用技术框架，为规划边界数据的系统采集、待规划资源的技术筛选、协同规划目

标的量化设定、以及规划方案的生成与综合评估提供系统性指导，以保障规划成果的可行性，支撑电力系

统低碳转型与“双碳”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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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电力系统源网荷储协同规划技术导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新型电力系统源、网、荷、储资源协同规划中容量配置的技术导则。内容涵盖规划边

界数据采集、源网储各侧待规划资源技术要求、协同规划技术要求、规划方案生成与综合评估的通用技

术准则。

本文件适用于省级及区域电网开展的中长期发展规划、专项规划中涉及的源网荷储协同规划工作，

其预期产出是为相关各方（包括能源主管部门、发电企业、用户侧主体及储能投资方）提供各类电源、

电网侧资源、负荷调节资源及储能的推荐发展规模、建设时序及协调运行策略的系统性建议。本文件聚

焦于规划阶段的容量配置方法，不涉及电源场址、变电站站址、输电线路路径等工程选址环节的技术规

定。在具体应用时，规划主体应根据规划的类型和范围和深度对本文件提出的技术要求进行相应的细化

和具体化，以确保规划的针对性与可行性。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3607-2017 智能电网调度控制系统总体框架

GB 38755-2019 电力系统安全稳定导则

GB/T 42322-2023 能源互联网系统 主动配电网的互联

GB/T 44137-2024 高电能质量需求用户接入电网技术要求

DL/T 2674-2023 新能源高占比电力系统规划阶段电网方式选取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源网荷储 generation-grid-load-storage

将电力系统中的电源、电网、负荷和储能四种要素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统筹规划、协调运行与优化

控制的技术理念和系统架构。

3.2
N-1准则 N-1 criterion
电力系统中的任一元件（如线路、变压器、发电机）发生故障或无故障断开后，系统必须能保持稳

定运行和正常供电的安全准则。

3.3
电力平衡 power balance
电力系统中发电量与用电量（包括损耗）之间的实时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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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电量平衡 energy balance
在一个特定的周期内（通常为年、月），电力系统中发电侧输出的总电量与用电侧消耗的总电量之

间的平衡。

3.5
备用容量 reserve capacity
为应对发电机组或输电设备突发停运、负荷预测偏差等不确定性，时刻可被调度启用的额外发电容

量。

3.6
置信容量 credible capacity
在给定的概率水平下，风电、光伏等波动性电源在特定时段能够稳定提供的发电功率。

3.7
系统强度 system strength

电力系统在扰动、故障及高比例电力电子设备接入条件下维持电压稳定、频率稳定和同步运行能力的综

合表征，通常可通过短路容量、短路比、系统惯量及电压支撑能力等指标进行评估。

3.8
碳配额 carbon allowance
在碳排放权交易体系下，政府分配给重点排放单位的、允许其在特定时期内排放的二氧化碳数量单

位。

4 符号、代号和缩略语

下列符号、代号和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GGLS：源网荷储（Generation-Grid-Load-Storage）
RPS：可再生能源配额制（Renewable Portfolio Standard）
SOC：荷电状态（State of Charge）
LOLE：电力不足概率（Loss of Load Expectation）
EENS：电力不足期望值（Expected Energy Not Supplied）

5 源网荷储协同规划技术边界

5.1 系统范围边界

规划范围应涵盖规划区域内所有接入电网的并网主体。对于省级及区域电网规划，宜以省级行政区

划为基本地理单元，跨省跨区输电通道的互济能力作为外部边界条件参与平衡分析，并明确外受电力的

协议送电曲线与可靠性水平。

5.2 时间范围边界

规划周期应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能源发展规划及电力发展规划相衔接，一般包括近期（3～

5年）、中期（5～10 年）和远期（10～15 年）展望。规划应以水平年（目标年份）为节点开展分年度

平衡分析，对于新能源渗透率较高的系统，必要时可细化至规划期内的关键时间断面（如丰水期、枯水

期、供暖季及典型极端天气时段）。对于纳入年度建设计划的首期（第 1 年）重点项目，宜结合年度滚

动校核单独细化建设时序与投资安排，确保中长期规划向年度执行计划的有效传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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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资源种类边界

资源种类按电源、电网、负荷和储能划分，具体涵盖以下资源：

a）电源侧：常规火电（煤电、气电）、水电、核电、风电、光伏发电等主要电源形式，对于分布

式新能源，宜根据其接入容量和可控性决定是否纳入统一优化模型；

b）电网侧：交流输电线路、直流输电线路、变电站及换流站等主网架设施，配电网侧资源可根据

规划深度选择性纳入；

c）负荷侧：具备可调节潜力的需求响应资源，包括可中断负荷、可转移负荷、电动汽车 V2G 资源、

温控负荷集群（空调、电采暖）等，应明确其调节能力的可信度及调用优先级；

d）储能侧：抽水蓄能、电化学储能及其他新型储能技术，应明确其充放电时长、循环寿命及安全

运行边界。

5.4 平衡与安全边界

平衡与安全边界应从电力电量平衡、系统备用容量、安全稳定标准及碳排放与消纳责任等方面予以

明确，具体如下：

a）应明确电力电量平衡分析的典型运行方式，一般包括冬季供暖期最大负荷日、夏季制冷期最大

负荷日及新能源大发日等代表场景；

b）系统备用容量的核定范围应明确区分负荷备用、事故备用和检修备用，并按相关规定确定其最

小容量要求；

c）安全稳定标准应按《电力系统安全稳定导则》GB 38755-2019 执行，明确 N-1 准则适用的设备

范围及允许的减供负荷程度；

d）碳排放约束应以规划范围内电力行业分配到的碳配额总量为刚性上限边界，可再生能源消纳责

任权重以国家或省级下达的指标为基准。

6 规划边界数据采集要求

6.1 数据质量要求

6.1.1 数据来源可靠性

数据来源可靠性宜从存量资源数据、新能源资源数据、政策性数据及记录要求四个方面加以规范，

具体如下：

a）存量电源、网架结构及负荷特性数据应优先取自电网调度自动化系统（EMS/SCADA）、生产管理

系统（PMS）、用电信息采集系统或电网企业发布的年度运行方式报告、统计年鉴等渠道。

b）新能源资源数据（风速、太阳辐照度）宜采用气象观测站、卫星遥感或权威再分析数据集，并

须经与就近实测数据或并网场站运行数据进行一致性校验。

c）碳排放配额、消纳责任权重等政策性数据应以国家或省级政府主管部门发布的正式文件为准，

并注明文件文号和发布日期。

d）所有数据的来源、获取方式及采集日期应予以明确记录，确保可追溯。

6.1.2 时间分辨率与数据同步性

数据时间分辨率宜从时序数据粒度与断面一致性两个方面予以规范，数据同步性宜对设备参数基

准予以规范，具体如下：

a）用于电力电量平衡分析的负荷时序数据和新能源出力时序数据，其时间分辨率不宜低于 1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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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系统总负荷与各节点负荷的时序数据应保持时间断面同步，采样周期应统一。若因数据采集系

统差异导致不同步，应进行时间对齐处理并予以说明。

c）各类设备参数（如发电机出力限值、线路阻抗、变压器变比等）应统一折算至同一基准容量和

基准电压下的标幺值体系，避免因基准不一致导致参数失配。

6.1.3 数据精度与偏差容限

数据精度与偏差容限应从实测数据精度和预测数据可信度两个方面予以规范，具体如下：

a）节点电压、线路潮流、发电机有功/无功出力等实测数据，其测量误差应满足对应自动化系统（如

EMS）规定的精度等级要求。

b）规划采用的预测类数据（如负荷年均增长率、新能源年利用小时数、碳价预期等），应明确说

明预测方法及其置信区间。

6.1.4 缺失值与异常值处理

缺失值与异常值宜分别按补全方法和剔除修正规则处理，具体如下：

a）采集过程中出现的缺失数据，应优先采用同类型设备同时段替代法或相邻时段线性插值法进行

补全。补全方法应在数据说明文件中予以记录。

b）对于明显偏离物理正常范围的异常值（如负值、超出设备限额数倍以上），应追溯原始来源予

以剔除或修正，修正依据应记录备查。

6.2 系统存量电源

6.2.1 火电机组参数包括装机容量、所在节点、爬坡速率、启停成本、最低技术出力、供电煤耗率（或

气耗率）及相应的碳排放强度等。

6.2.2 水电机组参数包括装机容量、所在节点、水库调节性能（日/周/年/多年）、水量特性等。

6.2.3 核电机组参数包括装机容量、所在节点、最小技术出力、计划检修周期、燃料周期等。

6.2.4 风电机组参数包括装机容量、所在节点、风速分布、时序出力特性、容量可信度等。

6.2.5 光伏机组参数包括装机容量、所在节点、太阳辐照度、时序出力特性、容量可信度等。

6.2.6 电化学储能参数包括装机容量、储能容量、所在节点、充放电效率、最大充放电时长等。

6.3 系统现有网架结构

6.3.1 电网拓扑应当指明母线和线路的链接关系，并指明发电机组、储能及负荷的接入节点。

6.3.2 母线参数包括母线电压限制，指明其最大值、最小值。

6.3.3 线路参数包括电阻、电抗、对地导纳（如需要）以及允许最大载流量。

6.4 系统负荷特性

6.4.1 总负荷包括典型日、月、年的负荷时序曲线以及近远期负荷年均增长率。

6.4.2 节点负荷包括各节点的负荷时序曲线，宜与系统总负荷曲线同周期。

6.4.3 应评估系统中具备可调节潜力的负荷资源，如电动汽车充电桩（V2G 潜力）、工商业可中断负荷、

工商业可转移负荷、温控负荷（空调、电采暖）集群等，采集其总规模、调节能力、响应时间、可持续

时间、恢复特性、调用频次限制以及参与调节的成本或补偿机制等信息。可调节负荷的典型参数及模型

可参见附录 A。

6.5 系统碳排放控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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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 应采集国家、省份或区域下达的，覆盖规划期的电力行业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以及碳排放强度目

标，作为规划方案的约束条件。

6.5.2 应采集国家或地区对责任主体下达的可再生能源消纳责任权重指标（包括总量权重和非水电权

重），明确规划期内消纳责任权重要求。

6.5.3 如已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应明确规划范围内发电企业获得的免费碳配额分配方案以及预期碳

市场价格。

6.5.4 如已建立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绿证）市场，应采集绿证的核发规则、交易机制以及预期价

格区间数据，作为规划方案经济性分析中绿证收益或履约成本测算的参数。

7 源网储各侧待规划资源技术要求

7.1 基本要求

7.1.1 待规划资源应明确其技术类型、接入电气节点、预期规模、投运时序及经济性参数（如投资成

本、固定运行维护成本）。

7.1.2 待选资源的技术性能，包括电压/频率适应性、故障穿越能力、惯量支撑、一次调频等，应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GB/GB/T）与行业标准（如 DL/T） 的相关要求，包括 GB/T 44137-2024，GB/T 42322-
2023，GB/T 33607-2017，DL/T 2674-2023，确保技术兼容与规范统一。

7.2 电源侧资源

7.2.1 煤电/气电应提供单台机组的设计容量、设计发电效率/气耗、最小技术出力、爬坡能力、启停

时间及成本、碳排放强度、预期运行寿命等相关参数。

7.2.2 水电应提供设计容量、调节性能（径流式/日/周/年调节）、保证出力、水量利用曲线等。

7.2.3 核电应提供设计容量、机型、最小技术出力、调峰能力（如具备）、换料周期等。

7.2.4 风电与光伏应提供资源区的理论可开发容量、预期容量系数、出力时序特性、并网技术标准（如

惯量支撑、电压调节能力要求）。

7.3 电网侧资源

7.3.1 交流线路应明确电压等级、输电容量、长度、电阻与电抗参数、可选路径方案及投资估算。

7.3.2 直流输电应明确输电容量、电压等级、受端与送端位置、过负荷能力。

7.3.3 变电站/换流站应明确规划容量、主变台数、无功补偿配置方案。

7.4 储能侧资源

7.4.1 抽水蓄能应明确装机容量、储能容量、发电/抽水效率、启停特性、日循环次数、布局选址条件。

7.4.2 电化学储能应明确功率容量、储能时长、充放电效率、衰减特性、循环寿命、安全标准、响应时

间。

7.4.3 其他新型储能应明确技术原理、功率与能量特性、效率、寿命及适用场景。

8 协同规划技术要求

8.1 系统平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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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 规划方案应确保系统在计及机组检修、受阻容量等因素后，电力供应满足负荷需求，并留有规定

的保供裕度。

8.1.2 规划方案必须配置足够的系统灵活性资源，以应对新能源的波动性与不确定性。

8.1.2.1 新能源发电能力应基于合理的置信容量参与电力平衡分析，作为保障系统可靠供电的基值。

8.1.2.2 规划方案应在不同场景下验证平衡性

规划方案宜按照由低风险到高风险的原则，在以下三类场景下分别验证电力电量平衡能力：

a）典型场景（新能源 95%保证出力场景①）： 新能源按 95%保证出力取值，负荷按基准预测值取

值。在仅依靠常规调节手段（不含紧急需求响应、临时跨区互济）下，系统应能保持平衡并留有规定裕

度。

注：①（新能源 95%保证出力的统计取值应在规划报告中明确其统计样本范围、时间分辨率、校核时段、风光组合方式

及计算方法，并在同一规划方案比选中保持一致。）

b）高影响天气场景（如连续阴雨、无风日）： 允许启动协议内的需求响应和跨区互济，系统应能

恢复平衡。

c）极端场景（多年一遇极端天气）： 在采取所有可用措施（包括有序用电）后，应能保障电网安

全和不发生大面积停电。

8.1.3 规划方案中的电源结构应合理，确保各类电源的预期利用小时数处于经济合理区间，水电、新能

源利用率应达到规定目标。跨省跨区输电通道的利用小时数和输送电量合理，有效发挥余缺互济作用。

8.2 系统安全稳定运行要求

8.2.1 规划方案中所有设备，包括发电机组、变压器、线路等的规划运行点应确保其不超出各自的安全

稳定运行限额，如额定容量、热稳定极限、暂态稳定极限等。

8.2.2 规划方案必须满足规定的系统备用容量标准，以保证在机组计划检修、随机停运、新能源出力不

确定性以及负荷波动等情况下，系统的持续供电能力。充裕性应通过可靠性指标（如电力不足概率 LOLE、
电量不足期望值 EENS）进行量化评估。

8.2.3 规划方案形成的系统结构、电源布局及控制策略，必须满足《电力系统安全稳定导则》GB 38755-
2019 的要求，确保系统在发生包括 N-1 在内的各类规定故障时，能保持稳定运行，不发生系统振荡或

电压、频率崩溃，并具备必要的动态调节能力和事故后恢复能力。故障后，所有设备参数及系统状态应

能回归安全稳定运行边界以内。

8.2.3 规划方案应结合高比例新能源和高比例电力电子装备接入条件，校核系统强度及其对安全稳定运

行的影响。对于新能源集中送出地区、受端薄弱电网及关键输电通道，应分析短路容量、短路比、系统

惯量、电压支撑能力及暂态恢复特性等指标，确保规划方案满足并网运行和安全稳定控制要求。必要时，

应通过优化电源结构、加强网架、配置调相机、新型储能或构网型设备等措施提升系统强度。

8.3 系统碳排放要求

8.3.1 规划方案应结合规划目标年电力行业碳排放控制目标或碳配额约束，分析其碳排放总量及度电碳

排放强度的适应性；对于碳配额边界明确的地区，宜进一步校核规划方案与碳配额约束的一致性。

8.3.2 在实施可再生能源配额制（RPS）的地区，规划方案必须确保在目标年份，非水电可再生能源发电量

占全社会用电量的比重达到或超过规定的消纳责任权重目标。

8.3.3 在已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地区，规划方案应评估通过市场购买碳配额满足碳排放约束的可行性

与经济性，并将碳交易成本纳入规划经济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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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4 在已建立绿证市场的地区，规划方案应明确可再生能源消纳责任权重的履行方式，允许将购买绿证

作为满足消纳责任权重的途径之一，但应设定绿证替代的上限或条件，避免过度依赖市场交易而忽视本地

可再生能源资源的开发。

9 规划方案生成与综合评估

9.1 规划模型构建与规划结果

9.1.1 规划模型的目标宜考虑最小化规划期内的系统总成本

系统总成本包括投资成本、运行成本、环境成本和可靠性成本，具体如下：

a）投资成本：源、网、荷、储各侧新增资源的资本性支出，按经济寿命折算为等年值。

b）运行成本：系统运行产生的燃料成本、运维成本、启停成本及辅助服务成本等。

c）环境成本：因碳排放产生的成本（按预期碳价计算），以及未满足可再生能源配额要求的惩罚

成本（如适用）。

d）可靠性成本：为保障供电可靠性而设置的虚拟失负荷惩罚成本，用于引导方案满足充裕性要求。

9.1.2 规划模型宜根据规划范围、分析深度及数据条件，纳入以下核心约束或校核内容

核心约束或校核内容主要包括系统平衡与安全稳定约束、网络潮流约束以及碳排放与配额约束，具

体如下：

a）系统平衡与安全稳定运行约束；

b）网络潮流约束以反映电力传输的物理规律和限制，确保方案在电网结构上的可行性；

c）规划期累计碳排放总量不得超过控制目标，以及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须满足配额要求等。

9.1.3 规划模型求解过程应保证在可接受时间内获得满足工程精度要求的可行解或最优解。

9.1.4 规划方案应给出待建资源的建设规模

规划方案应给出源、网、储各侧的建设规模，具体包括：

a）各类新增发电机组（煤电、气电、新能源、核电等）的装机容量。

b）新建或改扩建的输电线路、变电站/换流站的电压等级、容量与站址。

c）各类新增储能（抽水蓄能、电化学储能等）的功率与容量规模。

上述成果作为规划建议供政府及相关投资主体参考，电网企业宜根据各方反馈及实际建设条件，动

态调整规划方案。

9.2 规划方案综合评估

9.2.1规划方案的经济性评估应计算规划期内的总投入现值，包括电源、电网、储能的投资成本，以及

系统的总运行维护成本（燃料费、运维费、辅助服务费、碳成本等）。总投入现值NPV 的计算公式如

(1)所示：

0 (1 )

T
t t

t
t

I ONPV
r




 (2)

其中 t表示年份， 0t  表示规划起始年，T 表示规划目标周期， tI 表示第 t年的投资成本， tO 表示第 t

年的运行维护成本， r表示折现率。

9.2.2规划方案的安全性评估应提供规划水平年典型方式及 N-1 故障校核后的备用容量清单和可靠性指

标（LOLE，EENS）计算结果。其中电力不足概率 LOLE 的计算公式如(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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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LOLE E
N

i
i

P


 (3)

其中E i 表示第 i个系统运行状态（如机组停运、输电元件故障等）导致发电容量不能满足负荷需求的

事件，  EiP 表示事件 E i 发生的概率； N 表示所有可能导致电力不足的事件总数。LOLE的单位可

以是小时/年或天/年，事件发生概率可采用时序蒙特卡洛模拟或状态枚举法，基于负荷时序曲线、机

组随机停运模型、新能源出力不确定性分布，统计年度内系统发生缺电的小时数或天数。

9.2.3规划方案的绿色性评估

规划方案绿色性评估应涵盖碳排放、可再生能源消纳目标达标情况以及市场化交易机制的影响，具

体包括以下四方面内容：

a）规划方案的规划期运行碳排放总量及度电碳排放强度，并与第 6.5.1 条规定的碳排放总量目标及

强度下降目标进行对比。规划方案规划期内累计运行碳排放总量 total C （吨）计算公式如(3)所示：

 total ,
0

EFg t g
t g

T

G

EC
 

  (4)

其中 t表示年份， 0t  表示规划起始年，T 表示规划目标周期， g表示发电机组或排放源， ,g tP 表示

第 t年第 g个机组的年发电量（兆瓦时），EFg 表示第 g个机组的碳排放强度（吨 CO₂ / 兆瓦时），

火电可按供电煤耗折算，新能源为零。

上述计算边界原则上为规划期内各类电源运行阶段的直接碳排放。对于风电、光伏、水电、核电

及储能等非化石能源，其运行阶段直接碳排放可按零计。必要时，可进一步开展包括设备制造、建

设、燃料供应及退役回收等环节在内的生命周期碳排放评估，作为规划方案绿色性分析的补充内容。

b）规划方案在目标年份的可再生能源消纳责任权重，并与第 6.5.2 条规定的指标要求进行对比，明

确是否达标及缺口情况。可再生能源渗透率 PRE的计算公式如(4)所示：

total 100%REPRE E E  (5)

其中 REE 表示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兆瓦时）， totalE 表示系统总供电量（兆瓦时）。 REE 若包含水电，

应予注明。

c）在已建立碳市场的地区，计算碳配额缺口或盈余，量化碳交易成本，并评估碳价波动对方案经

济性的影响。

d）在已建立碳市场的地区，在已建立绿证市场的地区，测算通过购买绿证履行消纳责任权重所需

成本，或通过出售绿证获得的收益，结合绿证价格预期，评估方案在绿证市场下的经济可行性。

9.2.4规划方案应按照以下流程开展综合评估

9.2.4.1数据准备：汇集第 6 章规定的边界数据及第 7 章规定的待规划资源技术经济参数。

9.2.4.2方案生成：基于第 9.1 节构建的规划模型，求解得到可行备选方案。

9.2.4.3技术校核：

对每个备选方案，应从电力电量平衡、安全稳定和合规性三个维度分别进行技术校核，具体如下：

a）电力电量平衡校核（按第 8.1 节要求，含正常场景、高影响天气场景、极端场景）；

b）安全稳定校核（按第 8.2 节要求，含 N-1 故障分析和备用容量核查）；

c）碳排放与消纳责任权重合规性校核（按第 8.3 节要求）。

9.2.4.4指标计算：按第 9.2.3 节规定的公式计算各方案的关键量化指标。

9.2.4.5多维度评估：分别按 9.2.1（经济性）、9.2.2（安全性）、9.2.3（绿色性）对方案进行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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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4.6结果汇总：形成每个方案的综合评估报告，包括指标对照表、合规性结论及风险提示，作为第

9.3 节方案比选的输入。

9.3 方案比选与决策建议

若在规划过程中形成了多个技术上可行的备选方案，应建立包含经济性、安全性、绿色性指标的综

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多准则决策分析（如加权评分法、层次分析法）进行综合比选，明确推荐方案的

优越性及理由。最终报告应提出明确的规划实施建议、配套政策需求及下一步深化研究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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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可调节负荷典型参数及模型示例

A.1 适用说明

本附录给出了源网荷储协同规划中常见可调节负荷资源的分类、典型参数范围及规划阶段常用简

化模型，供规划边界数据采集、模型构建和方案比选时参考。

本附录适用于省级及区域电网中长期规划、专项规划等场景下对可调节负荷资源的聚合建模与能

力评估，不作为工程设计、调度控制或市场出清的唯一依据。

规划应用中，应优先采用规划区域内实测数据、用户调研数据、历史响应记录和试点运行数据确

定参数；当缺乏本地数据时，可参考本附录给出的典型参数范围，并结合地区负荷结构、气候条件、

产业结构及电价机制进行修正。

A.2 可调节负荷分类

规划阶段可纳入协同优化的可调节负荷包括但不限于以下类型：

a) 工商业可中断负荷；

b) 工商业可转移负荷；

c) 电动汽车有序充电负荷；

d) 温控负荷，包括空调负荷、电采暖负荷及其他蓄热/蓄冷类负荷；

e) 其他经评估具备规模化、可测量、可调度、可验证特征的负荷资源。

A.3 可调节负荷典型参数

可调节负荷典型参数主要包括：

a) 响应时间：从接收调节指令到实际达到目标调节功率所需时间；

b) 单次持续时间：单次调用能够持续提供调节能力的时间；

c) 恢复时间：完成一次调节后恢复至再次可调用状态所需时间；

d) 可用时段：通常能够参与调节的典型时间窗口；

e) 可调容量比例：可参与调节的负荷容量占该类负荷总规模的比例。

不同类型可调节负荷的典型参数范围见表 A.1。

表 A.1 可调节负荷典型参数范围

负荷类型 调节方向 响应时间
单次持续时

间
恢复时间 可用时段 调节比例

工商业可中

断负荷
下调 5～15 min 0.5～2 h 2～24 h 工作时段 10%～30%

工商业可转

移负荷
下调/回补 15 min～1 h 1～4 h 1～8 h 可错峰时段 5%～20%

电动汽车有

序充电
上/下调 1～15 min 1～6 h

与用户离站

时间相关
夜间为主 20%～60%

温控负荷 下调为主 15 min～1h 0.5～2 h 0.5～2 h 夏冬高峰 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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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可调节负荷模型

可调节负荷的典型响应特性包括工商业可中断负荷、工商业可转移负荷、电动汽车有序充电负

荷及温控负荷，各类可调节负荷的数学模型如下：

a）工商业可中断负荷通常用于紧急削峰或保供支撑，其基本约束如(A1)所示：

,

, ,

0 ,

k

IL t IL

IL t IL IL
t

P P

P t P 


 

   (A1)

其中 ,IL tP 表示时段 t工商业可中断负荷实际削减功率； ILP 表示最大可中断功率； k 表示第k次调用对

应的连续时间集合； IL 表示单次最大连续中断时长。

b）工商业可转移负荷适用于负荷移峰填谷场景，其下调量和上调量宜分别建模，并满足总时段

T 的能量平衡约束，其数学模型如(A2)所示：

, ,

, ,

0 0

,

,  ,SL t SL SL t SL

SL t SL t
t T t T

P P P P

P t P t

   

 

 

   

    (A2)

其中 ,SL tP
/ ,SL tP

表示时刻 t转移型负荷下调/上调功率； SLP

/ SLP


表示时刻 t最大允许下调/上调功率。

c）电动汽车有序充电负荷宜考虑车辆接入时段、离站时间和用户最低充电需求，可采用聚合荷

电状态模型描述，其数学模型如(A3)所示：

dep

, ,

min max req
1 ,

0

,, ,   

,ch ch
EV t EV t

ch
t t ch EV t t t t t

P P

SOC SOC P t SOC SOC SOC SOC SOC

 

     
(A3)

其中 ,
ch
EV tP 表示时段 t电动汽车聚合充电功率； ,

ch
EV tP 表示时段 t最大可用充电功率，与接入车辆规模

有关； tSOC 表示聚合荷电状态； ch 表示充电效率； dept 表示离站时刻；
reqSOC 表示用户离站时的

最低荷电状态需求。

d）温控负荷包括空调、电采暖及蓄冷/蓄热类负荷，其模型宜考虑热动态下的温度约束，数学

模型如(A4)所示：

 

,

,in ini out ini min in max

0

,  ,

,TCL t TCL

TCL t
t t t t t

P P

P
T T T T t T T T







 

      
(A4)

其中 ,TCL tP
表示考虑下调的温控负荷；

ini
tT /

out
tT /

in
tT 分别表示时刻 t的初始温度/室外温度/室内温

度；  与 表示热动态参数。

A.4 参数选取原则

优先采用本地区实测数据；无实测时可参考附录典型值；规划方案比选中应保持口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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